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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新材”或“上市公司”或

“公司”）拟收购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61%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或“本次重组”），本所担任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

本所已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

书”），并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美联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本所现

就本次交易相关实施情况出具本《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

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的且与本次交易有关重大法

律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限），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所

及经办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

和境外法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资产评估、会计

审计、投资决策、境外法律事项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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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件和美联新材、营创三征、交易对方等的说明予以引述。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按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随同公司关

于本次交易的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愿意依法就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

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本

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具有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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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 

本所律师已在原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披露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根据美联新材

与交易对方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签署的《营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美联新材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美联新材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重组报告书

（草案）》等资料，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如下： 

美联新材收购盛海投资、福庆化工、美联盈通分别持有营创三征 24.46%的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109.28 万元）、5.54%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930.72 万元）、

3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208.00 万元），合计为营创三征 61%股权，交易对

价为 45,377.5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美联新材持有营创三征 63.25%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新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除原法律意见书所述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交易新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2019 年 3 月 20 日，上市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美联新材与交易对方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签署的《营创三征（营口）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本次交易的交割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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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联新材收购盛海投资所持营创三征 24.46%的股权、福庆化工所持营创

三征 5.54%的股权，盛海投资、福庆化工应当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 7 日内

办理完毕前述股权交割手续。 

2、美联新材收购美联盈通所持营创三征 31%的股权，美联盈通应当在交易

协议生效后 7 日内办理完毕前述股权交割手续。 

根据营口市行政审批局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出具的《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

《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营创三征已完成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美联新材持有营创三征 63.25%股权。 

（二）交易价款支付情况 

1、根据美联新材提供的支付凭证及盛海投资、福庆化工的确认，美联新材

已向盛海投资、福庆化工分别支付了 22,601.04 万元、5,118.96 万元股权转让价

款。 

2、根据美联新材与美联盈通签署的交易协议，美联新材应在美联盈通将所

持营创三征 31.00%的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起 6 个月内支付完毕股权转

让对价。根据美联新材提供的支付凭证，美联新材已向美联盈通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 217.50 万元，剩余 17,440.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尚未支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

的资产已经完成过户手续。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审查、核对本次交易的交易协议、《重组报告书（草案）》，基于本所律

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作出的判断，并经交易各方书面确认，截至交割日，

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过户过程中，未发生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实际情况

与上市公司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美联新材在本次交易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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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更换或调整的情况。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有权对营创三征

董事会进行重组，重组后营创三征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上市公司有权

委派3名董事，其他2名董事由盛海投资委派；营创三征董事长由上市公司提名，

并经董事会选举产生。营创三征的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上市公司有权委

派 1 名监事，盛海投资有权委派 1 名监事，另外 1 名职工代表监事通过营创三征

的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营创三征的财务总监由上

市公司指定的人员担任。 

2019 年 3 月 21 日，营创三征召开股东会，决议选举黄伟汕、刘至寻、段文

勇、廖峰、臧克庸担任营创三征董事，并共同组成营创三征董事会；选举王鹏、

魏虹担任营创三征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徐晓晔共同组成营创三征监事会。2019

年 3 月 21 日，营创三征召开董事会，决议选举黄伟汕担任营创三征董事长。2019

年 3 月 22 日，营创三征召开董事会，聘任廖峰担任营创三征财务总监。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营创三征及本次交易相关方已按照上

述交易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对营创三征董事、监事、财务总监的改选或聘任。 

六、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核查情况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

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等公告文件中予以

披露。除盛海投资、福庆化工尚需督促营创三征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等

签署《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外，本次交易相关方已出具书面确认函，确认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已出具承诺的

行为或事实。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项义务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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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宜 

根据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相关协议及出具的相关承诺，本次交易相关

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美联新材尚需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向美联盈通支付 17,440.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2、盛海投资、福庆化工尚需按照交易协议的约定督促营创三征核心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等签署《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 

3、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后续义务；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各自作出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承诺； 

5、美联新材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各相关方严格履行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及已出具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交割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程序；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完成过户手续；在各相关方严

格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及已出具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本次交易相关后

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

所盖章后生效。（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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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程劲松 

 

 

经办律师：           

汤士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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